
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

壹.會議名稱：「北港溪虎尾堤段整體環境營造工程（一期）」預算審議會議

贰.開會時間：112年 9月 1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0分

叁.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(3樓遠端監管中心)

肆.主持人：陳召集人世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蘇工程員冠毓

伍.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

陆.主席致詞：(略)

柒.業務單位報告：(略)

捌.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：

一.吳委員嘉偉

（一）壹.二「拆除及假設工程」建議與雜項工程合併，避免重複編列。

（二）壹.三.14「現地土壤固化」規範為何？

（三）壹.四.2.7「洗露骨材表面處理」規範為何？

（四）壹.四.2.10「運雜費」建議移到雜項工程，另請確認是否與壹.八.3

「機械及設備搬運費」重複。

（五）壹.六.46「植草，撒播，農作耕種」請確認是否為用於食農教育，若

該區將委託虎尾科技大學管理使用，是否需編列經費。

（六）壹.八.5「相關顧問費」是否得編列請再檢討。

二.蘇委員細煌

（一）預拌混凝土材料費（210kgf/cm2）預算編列2,579元與簡報說明

2,790元不一致，請再確認。

（二）請確認壹.二.1「營建混合物處理費」與壹.二.4「清除及掘除，現場

整理(含雜草、雜木、礫石雜物等清除及運棄)」是否重複計價。

（三）壹.四.2.7「洗露骨材表面處理」費用高達928萬 9,280元，請確認是

否編列正確。

（四）壹.五.5.9「箱型石籠，1.0m × 1.0m ×1.0m」未編列單價分析表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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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是否含塊石費用。

三.黃委員森源

（一）壹.三.14「現地土壤固化」是否更正名稱為「預拌土壤材料 

（RMSM）」與施工規範一致。

（二）壹.四.2.10「運雜費」請說明用於何處。

（三）壹.二「拆除及假設工程」項下的清理費請確認是否重複計價。

（四）壹.八.8「會議設備」項下所列請確認是否須於完工後繳回機關。

四.顏委員玉林

（一）壹.三.4「拋石，塊石，30cm≦長徑」規格請參照水利署訂定規範。

（二）壹.十一.1.11「土壤相對密度試驗」名稱請確認是否應更正為「普羅

克達夯實試驗」。

五.柯委員宗緯

（一）簡報內關於混凝土、鋼筋之預算價，與預算書編列不一致，請再確認。

六.陳召集人世峰

（一）請盤點是否有重複編列之項目或數量，避免重複計價。

（二）單價應符合行情，避免降低廠商投標意願。

玖.結論：請設計團隊於112年 9月 19日前依各委員意見（併112年 9月 12日

召開預算書圖修正審查工作會議相關意見）修正完妥並提送預算書圖及

招標文件定稿版到局。

壹拾.散會：下午4時0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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